
國家人體微菌研究合作與技術服務核心設施平台  

使用同意證明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字第             號  

使 

用 

人 

資 

料 

計畫主持人姓名(申請人全
名)：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e-mail： 
 

申請人所屬機構及單位

： 

 

用
同
意
證
明
單
(
非
繳
費
證
明
收
據
)
（ 
共
一
式
四
份
）
，
可
作
報
價
單
或
估
價
單
用
途
。

計畫經費來源*： 

 

扣款計畫編號(國科會計畫必填)： 

 

扣款計畫主持人(全

名)：  

經 費 來 源 類 別：□ 1. 產業界 

                   □2. 一般國科會計畫 

                   □ 3. 一般其他計畫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e-mail： 

 

服務項目及內容 使用數量

或次數 
金 額  備註 

代號 服務名稱 單價 

      

      

      

      

   總計 NT$  

收據 
編號 

  字第         號 
新台幣： 

(大寫金額) 
               元整  

＜服務約定重點＞ 

1.​使用國家人體微菌研究合作與技術服務核心設施平台之計畫主持人請於發表論文時提
及或致謝使用之核心設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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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設施經辦人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 
 
 

年    月    日 



備註: (1) 本單據共一式4份，由國科會、計畫辦公室、核心設施平台、使用人分別收執正本留底，使用人
繳費後需連同國立陽明大學開立之收款收據方能完成報帳作業。 

     (2) 以電匯繳費(銀行：玉山銀行天母分行-銀行代碼：8080163，戶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403專戶，帳
號： 0163951000028)者須自付手續費並請將核心設施使用同意證明單(附註收據抬頭、郵寄地址

及收件人)及匯款收據寄至mcfc@nycu.edu.tw，以利收據開立作業。 

     (3) 服務申請、收費流程及其他相關資料請參考http://mcfc.som.nycu.edu.tw 
     (4) 本單據之個人資料僅供計畫辦公室及國科會服務統計用，敬請完整填寫所有資料。 

*計畫經費來源選項：國科會、衛福部、經濟部、教育部、中研院、醫院、學校、 
                   其他(如財團法人)或產業界等 

mailto:mcfc@nycu.edu.tw
http://mcfc.som.nycu.edu.tw

